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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人权情况 

 人权委员会  

 遵循 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各项国际人权盟约 防止及惩治灭绝

种族罪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977 年两个

附加议定书以及其他国际人道主义法文书的宗旨和原则  

 回顾 除其他外 世界人权宣言 第 3 条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第 6 条 其中确认人人享有生命权  

 还回顾大会 1974 年 12 月 14 日通过 侵略定义 的第 3314(XXIX)号决议  

 对报道导弹攻击和轰炸致使平民百姓受害者和伤亡人数日增以及平民使用的设

施和基本设施被毁坏表示关切  

 对冲突扩大导致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激增表示震惊  

 1.  迫切吁请立即停止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境内的战争和对人权特别是生命权

的侵犯  

 2.  重申冲突各方有责任通过谈判寻求并找到和平解决方法而同时又维护南斯

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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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坚决谴责一切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 而不论犯罪者是谁  

 4.  重申所有侵犯 认可侵犯或教唆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必须负起个人责

任并为这些侵权行为受到惩罚 而且应受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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